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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度炎陵县政务服务中心
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






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






1、 基本情况
（1） 部门（单位）基本情况
炎陵县政务服务中心系县一级行政预算单位，本部门无二级预算单位。本单位共有5个内设机构，分别为：办公室、窗口管理股、电子政务股、网站信息股、县长热线室。全额事业编制11个，目前实有在编在岗人员11人，另外退休1人。本年车辆编制数2台，为一般公务用车，实有车辆2台。
（2） 部门（单位）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，专项资金绩效目标、其他项目支出（除专项资金以外）绩效目标
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。持续打造“一件事一次办”改革升级版；落实“一把手”走流程常态化；进一步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“揭榜竞优”工作，把炎陵县“特殊群体便利化” 打造成省、市“揭榜竞优”品牌；巩固扩大政务服务“跨省通办”事项范围；全面落实向乡镇放权赋权工作。推进数字化建设，事项网上可办率95%以上，三级及以上办理深度占比90%以上；县、乡政务大厅事项纳入“一网通办”统一预约服务平台，配备预约取号叫号设施；推进“湘易办”超级移动端APP在炎陵县落地。办好政府网站和县长热线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2023年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共6913025.40元，其中一般公共总支出为5361951.40元；政府性基金预总支出为1551074.00元。1.一般公共支出总额为5361951.40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339707.00元，占总支出的比重为62.28%；科学技术支出1661588.00元，占总支出的比重为30.99%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66167.48元，占总支出的比重为3.10%；卫生健康支出66424.92元，占总支出的比重为1.24%；住房保障支出128064.00元，占总支出的比重为2.39%。2.政府性基金支出总额为1551074.00元，其中：城乡社区支出1092000.00元，占总支出的比重为70.40%；其他支出459074.00元，占总支出的比重为29.60%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
本单位无项目支出
2、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 政府性基金支出总额为1551074.00元，其中：城乡社区支出1092000.00元，占总支出的比重为70.40%；其他支出459074.00元，占总支出的比重为29.60%。
3、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
五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本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全力打造“一件事一次办”升级版。新生儿出生等26个主题式、套餐式场景应用已在炎陵县政务服务旗舰店正式上线。全力推动“湘易办”建设，完成了“湘易办”超级服务端上线测试工作，测试通过了1626个事项；推进“揭榜竞优”改革，形成了政务公开事项梳理的基础模板；一是深化“一把手走流程”行动，发现并整改问题29个。强化政府网站内容保障，主动公开政务信息1386条，刊发新闻动态2445篇。办好政务便民服务热线。共接听群众有效电话4825件，按期办结率100%，群众满意率达99.72%以上；共承办株洲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（信箱）1227个，办结率100%。持续优化电子政务服务效能。政务服务事项行政效能法定提速率99.51%，承诺压缩率71.50%，事项网上可办率97.78%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根据本次绩效评价情况，存在预算绩效申报时，编制的项目自评指标体系不够精细，绩效目标不具体，绩效目标未完全细化，分解工作任务不够具体，部分绩效指标不清晰。针对上述问题，在今后的预算绩效申报时，需相关业务科室将全年工作任务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工作目标，并尽量采取定量的方式制定清晰、可衡量的绩效指标，提高项目使用经济功能精确度。
8、 下一步改进措施
  1.加强政策学习，提高思想认识。组织单位人员认真学习《预算法》等相关法规、制度，提高单位领导对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视程度，增强财务人员的预算意识，坚持先有预算、后有支出，没有预算不得支出的支出理念。
2.细化预算指标，提高预算科学性。预算编制前根据年度内单位可预见的工作任务，确定单位年度预算目标，细化预算指标，科学合理编制部门预算，推进预算编制科学化、准确化。年度预算编制后，加强预算执行管理，根据实际情况，定期做好预算执行分析，掌握预算执行进度，及时找出预算实际执行情况与预算目标之间存在的差异，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偏差，提高预算执行的时效性和均衡性，同时为下一次科学、准确地编制部门预算积累经验。
九、绩效自评结果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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